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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Justifications

The applicant is invited to provide justifications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. Use separate sheets if necessar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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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因古洞北新發展區，政府收地政策影響，建興木業工程有限公司及志記鎅木厰有限公司現需在9月

28日前原地址搬遷至其他地方繼續經營。前者公司需要將原有木廠完整搬往，而後者則需要足夠的露

天場地存放木材及相關材料。該兩所公司曾研究過大部分選址，包括元朗一帶，恐龍坑及文錦渡等多地，

但這些地址并不符合他們的需求。而本申請地段，綜合租金，面積，對附近村民的影響等多個因素考慮

他們認爲這是最合適的搬遷地點。首先，本申請地段可提供的面積足夠，建興木業原有的木廠占地約

3000平方米，而需要的存放空間約2000平方米。另外，志記鎅木厰有限公司規模甚大，需要的存放空

間亦不在少數，能夠提供足夠空間的地段較爲罕見。其次，該申請地段附近并無村民居住，最近的蓮

麻坑村亦離本地段有一定距離，因此木廠興建并不會對附近居民造成負面影響。同時，本身其地段原為

康樂地帶，原有土地已經屬於黃土泥地，不會對景觀造成破壞。再者，實際上需要搭建的建築物面積

並不多，地積比例低至13.4%，其餘露天部分僅需要加設硬鋪面作爲交通和上落貨之用木廠興建後。本

申請對於交通的需求並不大，整場僅需要三個上落貨車位，包括一個輕型貨車及兩個中型貨車，對現時

之交通並沒有任何影響。据公司負責人透露，他們有意聘請附近居民作爲管理或文書工作，以本申請

地段的規模來看，相信長期能夠提供數量可觀的工作崗位給當地居民，亦有助促進該區的經濟流通，

而附近交通及蓮塘口岸的各個基礎設施建設，相信本申請是符合政府及貴署對該區擬議發展的方針，

望貴署考慮。















以往選址及不采⽤的理由
選址 理由
流浮⼭深灣路DD129LOT 53等段 該地段附近屬海灣保護區，不適合進⾏發展
打⿎嶺恐⿓坑DD87LOT 330等段 該地段的⾯積不⾜，不能⽀持兩間公司的發展規模
蓮麻坑路DD80LOT 501等段 曾申請，規劃署駁回 申請編號：A/NE-TKLN/79




